




本府就「基金專戶納入集中支付供市庫調度，市府應支付利息」案，敬

答覆如下：

1、 有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之各項教育經費收入及支出，係依教

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規定，設立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並設專帳管

理。

2、 依公庫法規定各級政府之公庫款項，由各該公庫主管機關在代理

銀行設置公庫存款戶，集中管理。查本市其他基金多屬自行創造

收入，配合本府財務調度彈性納入集中支付，故本府針對具自有

收入來源之基金納入集中支付存款予以計息。

3、 承上，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收入來源為地方政府自行分擔之教育經

費、一般教育補助、特定教育補助，均為公務預算撥入或中央補

助款，與前者基金來源不同，且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存款係年度終

了之賸餘依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規定滾存以後年度繼續運用之

款項，配合納入市庫集中支付，有助於降低政府整體舉債成本。

4、 綜上，本基金性質類似公務機關，其市庫款項由主管機關（財政

稅務局）集中管理，非屬市庫調度款，且中央及其他直轄市亦未

針對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納入集中支付予以計息，故本市未針對地

方教育發展基金加計利息。


	1.教育局來函-基金納入集中支付計息之決議-1130989078
	2.113年度臺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預算大會決議
	3.教育局覆-基金納入集中支付計息之決議-1130989078

